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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煤矿瓦斯治理规定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先抽后采、监测监控、以风定产的瓦斯治理方针，控制国有煤

矿特大瓦斯事故的发生，根据《安全生产法》、《煤矿安全监察条例》等法律、行政法

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国有煤矿（包括国有煤矿企业及其所属矿井，以下统称煤矿）必须设立瓦

斯治理机构和配备专业技术人员，建立瓦斯治理责任制和管理制度，落实治理资金。 

  煤矿主要负责人是瓦斯治理的第一责任人；煤矿总工程师对瓦斯治理负技术责任，负

责组织制定治理瓦斯方案和安全技术措施，负责资金的安排使用。 

  煤矿分管安全工作的行政副职对瓦斯治理工作负监督检查责任；其他行政副职负责分

管领域内瓦斯治理方案、措施的落实。 

  煤矿值班负责人对当天的安全生产工作负全面责任，必须掌握当班下井人数，发现瓦

斯隐患必须立即采取措施处理。 

  高瓦斯矿井和煤与瓦斯突出矿井的负责人应当每半年向当地煤矿安全监管机构和煤矿

安全监察机构报告一次瓦斯治理情况。 

  第三条 煤矿必须建立矿井瓦斯等级鉴定制度。矿井每年必须按规定进行瓦斯等级

鉴定。 



  煤矿井下出现瓦斯动力现象，必须在 24 小时内报告当地煤炭主管部门和煤矿安全监

察机构，并及时申请具有国家规定资质的鉴定机构进行鉴定，不得隐瞒不报。 

  对已经发生瓦斯动力现象但未明确瓦斯等级的矿井，自本规定发布之日起 60 日内应

完成瓦斯等级鉴定工作，申请鉴定期间按照突出矿井管理。 

  第四条 煤矿严禁瓦斯超限作业。发现瓦斯超限作业的，应当追查处理。 

  采掘工作面及其他作业地点风流中瓦斯浓度达到 1.0%时，必须停止使用电钻；瓦斯

浓度达到 1.5%时，必须停止工作，切断电源，撤出人员，进行处理。 

  爆破地点附近 20 米以内风流中瓦斯浓度达到 1.0%时，严禁爆破;爆破作业必须执行

“一炮三检”和“三人联锁”放炮制度。 

  第五条 煤矿必须落实瓦斯抽放的规定。 

  《煤矿安全规程》规定应当建立瓦斯抽放系统的矿井，必须进行瓦斯抽放，建立地面

永久抽放瓦斯系统或者井下临时抽放瓦斯系统，并实行先抽后采。 

  突出矿井必须首先开采保护层，不具备开采保护层条件的，必须对突出煤层进行预

抽，并确保预抽时间和效果。 

  第六条 煤矿必须建立运行可靠的监测监控系统。 

  高瓦斯和突出矿井以及有高瓦斯区域的低瓦斯矿井，必须装备运行可靠的矿井安全监

控系统，系统和传感器的安装、使用、维修，必须符合《煤矿安全规程》规定的要求；监

控系统中心站值班应当设在矿调度室内，必须配备经安全培训合格的专职人员 24 小时值

班。值班人员发现井下瓦斯超限报警时，必须立即处理；发现井下大面积瓦斯超限时，必

须立即停电撤人。 

  第七条 煤矿必须每年核定矿井通风能力，保证以风定产，严禁超通风能力组织生

产。 

  经核定的矿井通风能力应当报省级煤炭主管部门审核后，报省级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备

案。 

  煤矿井下出现风速超限、瓦斯超限、不合理串联通风的，等同超通风能力生产；超通

风能力生产的矿井、采区、工作面，必须立即减少产量，重新调整生产布局及通风系统，

把产量降到核定通风能力范围内。 

  高瓦斯、突出矿井应当严格按照《煤矿安全规程》的规定布置采掘工作面，防止不合

理集中生产和突击生产。 



  第八条 煤矿必须建立和落实瓦斯检查制度，采取防突措施。 

  煤矿井下所有作业地点和容易积聚瓦斯的地点，必须定人、定时进行瓦斯巡回检查，

要制定瓦斯检查计划，并采取防止瓦斯检查员空班漏检的措施。 

  高瓦斯矿井、煤与瓦斯突出矿井、有高瓦斯区域的低瓦斯矿井的采掘工作面，必须有

专职瓦斯检查员跟班检查瓦斯。瓦斯检查员发现瓦斯超限时，有权决定立即停止作业，撤

出人员。 

  煤与瓦斯突出矿井必须采取突出危险性预测、防治突出措施、防治突出措施的效果检

验和安全防护措施“四位一体”的综合防突措施，并加强瓦斯地质预测。 

  突出矿井的新水平、新采区、石门揭穿突出煤层必须编制防治突出的设计，并经技术

负责人审批。 

  突出矿井严禁使用架线式电机车，已经使用的，必须限期 1年内完成整改；整改期

间，必须采取安全措施。 

  第九条 煤矿必须有完善的独立通风系统，生产水平和采区必须实行分区通风。 

  高瓦斯、突出矿井，每个采区必须设置至少 1 条专用回风巷；主要进、回风巷之间的

联络巷必须砌筑永久性风墙，需要使用的，必须安设 2道联锁的正向风门和 2道反向风

门。采区进、回风巷必须贯穿整个采区，严禁一段为进风巷、一段为回风巷。 

  局部通风机必须由指定人员管理，保证正常运转。严禁使用 3台以上局部通风机同时

向 1个掘进工作面供风。使用 2台局部通风机向同一地点供风的，必须同时实现风电闭

锁。 

  第十条 煤矿必须加强对放顶煤工作面的管理。突出煤层的突出危险区、突出威胁

区，严禁采用放顶煤开采法。 

  放顶煤开采必须制定防火、防尘、防瓦斯、顶板控制等安全技术措施，并根据煤层地

质特征编制放顶煤开采设计；大块煤（矸）卡住放煤口时，严禁爆破处理。有瓦斯或者煤

尘爆炸危险时，严禁挑顶煤爆破作业。 

  采用放顶煤采煤法开采容易自燃和自燃的煤层时，必须编制防止采空区自然发火的设

计，建立火灾监测系统、配置一氧化碳浓度传感器，并采取有效的综合预防自然发火的措

施。井下发现自然发火，必须将所有可能受火灾威胁区域中的人员撤离，采取措施进行处

理。隐患未彻底消除，严禁恢复生产。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